附录：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格最低要求）
	企业资格要求

	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各方应同时满足。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要  求

	2020年9月1日至递交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止，独立完成过以下业绩：
（1）1个公路工程或市政道路工程相关造价咨询项目（造价咨询指清单预算编制或工程量清单编制或审核预算造价）；
（2）1个通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或市级以上政府采购平台交易的公路工程招标代理项目；
（3）1个通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或市级以上政府采购平台交易的市政道路工程招标/采购代理项目。


注：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应同时满足（1）（2）项，联合体成员应满足（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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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人员最低要求）
	人	员
	数量
	资 格 要 求

	项目负责人
	1
	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至少5年公路工程相关招标(或采购)代理工作经验。

	招标代理人员
	1
	工程师或以上职称，至少3年公路工程相关招标(或采购)代理工作经验；

	造价咨询人员
	1
	工程师或以上职称，至少3年公路工程相关造价咨询工作经验。


注：（1）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应满足项目负责人要求，招标代理人员、造价咨询人员联合体成员任意一方满足即可；（2）工作经验时间以人员资历表填写的经历时间累计为准，投标人对填报的资料真实性负责。

